铜官区120L塑料生活分类垃圾桶采购询价成交公告
一、项目相关情况 

项目名称：铜官区120L塑料生活分类垃圾桶采购
项目编号：H19284 

采购方式：询价   

采购公告发布日期：2019年11月26日 

采购日期：2019年12月02日  

成交供应商名称：丹阳市佳达汽车部件厂 

成交供应商联系地址：丹阳市界牌镇黑木桥工业园 

成交金额：174400元           

主要成交标的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价、服务要求：
120升垃圾桶  1600只，招标控制价28.8万元，尺寸为:长540mm×宽495mm×高930mm(±25mm)，容积≥120升，桶体重量≥5.8kg。标识120L塑料垃圾桶每只表面需按招标人要求喷字，投标产品须标明所执行的标准及标准号。 

（须提供省级以上检测单位检验的检测报告加盖本单位公章复印件）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1
	厨余垃圾桶
	只
	630
	

	2
	其他垃圾桶
	只
	500
	

	3
	可回收垃圾桶
	只
	300
	

	4
	有害垃圾桶
	只
	170
	

	合计
	1600只


评审委员会名单：裴晓东、方勇、常家辉    

采购人名称：铜陵市铜官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地 址：铜陵市淮河路129号五楼 

联系人：常先生     

电 话：13856226614

采购代理机构：安徽省科达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铜陵市翠湖一路2626号503室                                           

联系人：王工       

电话：13205625921 

收费标准：根据询价文件约定 

收费金额：3500元 

公告期限：公告期为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一个工作日（不计当日） 若供应商对上述结果有异议，可在成交期限届满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在工作时间向安徽省科达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提出质疑，质疑材料递交地址：铜陵市翠湖一路2626号503室，联系电话：13205625921。 若供应商对质疑处理意见有异议，可在规定时间内以书面形式向铜官区财政局提出投诉。 

二、质疑提起的条件及不予受理的情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财政部《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等法律法规，现将质疑提起的条件及不予受理的情形告知如下： 

（一）质疑应以书面形式实名提出，书面质疑材料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1、质疑人的名称、地址、邮编、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2、采购人名称、项目名称、项目编号、包别号（如有）； 

3、被质疑人名称； 

4、具体的质疑事项、基本事实及必要的证明材料； 

5、明确的请求及主张； 

6、必要的法律依据； 

7、提起质疑的日期。 

质疑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需有委托授权书）签字并加盖公章。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 

1、提起质疑的主体不是参与该政府采购项目活动的供应商； 

2、提起质疑的时间超过规定时限的； 

3、质疑材料不完整的； 

4、质疑事项含有主观猜测等内容且未提供有效线索、难以查证的； 

5、对其他供应商的投标文件详细内容质疑，无法提供合法来源渠道的； 

三、其他  

无 
特此公告。 
                      采   购   人：铜陵市铜官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采购代理机构：安徽省科达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3日 
